
 

台灣首府大學 105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紀錄 

 

時間：105年 12月 29日(星期四)下午 13時 30分至 15時 00分 

地點：致宏樓 TC312會議室 

主席：戴文雄 教務長                                              紀錄：辦事員邱淑文 

壹、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應到 34人，實到 24人（包含教師代表 3人，學生代表 3人） 

    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貳、主席致詞：(略) 

參、確認上次會議紀錄：確認通過，請參閱附件一。 

肆、會議報告： 

一、教務處各組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伍、提案討論： 

提案一：本校部份學術單位之班制裁撤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經查本校已停招之班制且已無學生（包含休學中）如下表 

單位名稱 班制 停招學年度 備註 

休閒管理學系 二年制在職專班 106 已無學生 

觀光事業管理學系 二年制在職專班 106 已無學生 

健康與美容事業管理

學系 
二年制在職專班 103 已無學生 

健康與美容事業管理

學系 
進修學士班 103 已無學生 

財務金融學系 進修學士班 99 已無學生 

工業管理研究所 碩士班 104 已無學生 

工業管理研究所 碩士在職專班 106 已無學生 

商品開發與設計學系 進修學士班 104 已無學生 

數位娛樂與遊戲設計

學系 
進修學士班 99 已無學生 

工業管理學系 進修學士班 99 已無學生 

      二、本案通過後，後續將送校發會審議並依相關行政程序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並依程序送校發會審議及相關行政程序辦理。 

 

  提案二：有關資訊與多媒體設計學系李伯民老師提出黃宥惟同學之成績更正案，提請  討 

          論。 

  說  明： 

  一、李伯民老師對於黃宥惟同學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之「數位影片製作與剪輯」課程 

      提出學生學期成績更正的請核單、成績相關資料如附件二。 

  決  議：經無記名投票(參加投票人數 14位，12位同意更正，2位不同意更正)，同意通過 

          該生之成績更正案，黃生之「數位影片製作與剪輯」課程學期成績更正為 60 分。 

 

  提案三：有關「台灣首府大學教育與設計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依據台灣首府大學教育與設計學院第 1次院務會議(105年 10月 4日召開）決議 

      辦理。 

      二、「台灣首府大學教育與設計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如附件三。 

      三、本辦法業經本校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1 次校級課程委員會(105 年 12 月 22 日召 

          開)決議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有關「台灣首府大學旅館管理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依據台灣首府大學旅館管理學院第 1次院務會議(105年 9月 21日召開）決議辦 

          理。 

  二、「台灣首府大學旅館管理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如附件四。 

      三、本辦法業經本校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1 次校級課程委員會(105 年 12 月 22 日召 

          開)決議通過。 

 決  議：修正後通過。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15:00) 

 

 

 

 

 

 

 

 

 

 

 

 

 

 

 

 

 

 

 

 

 

 

 

 

 

 

 

 

 

 

 

 

 

 

 

 

 



附件一 

台灣首府大學 105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紀錄 

 

時間：105年 10月 11日(星期二)下午 14時 00分至 15時 00分 

地點：致宏樓 TC312會議室 

主席：戴文雄 教務長                                              紀錄：辦事員邱淑文 

壹、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應到 33人，實到 22人（包含教師代表 1人，學生代表 1人） 

    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貳、主席致詞：(略) 

參、確認上次會議紀錄：確認通過，請參閱附件一。 

肆、會議報告： 

一、教務處各組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伍、提案討論： 

提案一：有關教務處課務組 105 學年度課程規劃內容審議案，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105學年度本校各教學單位之課程規劃內容，已於 104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校級

課程委員會審議修正通過。 

      二、本校各教學單位之課程規劃如議程附件二。 

  決  議：修正後通過，並請各系所務必依此課規內容進行開課。 

 

  提案二：修正本校「台灣首府大學學生選課辦法」乙案，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為活化本校資源，擬依據實際狀況進行調整修正學生選課人數，以符合現況。 

 二、本要點經教務會議及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三、修正對照表及法規原文如議程附件三、四。  

  決  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三：通識中心楊佳燕老師申請更正學生陳億勳成績乙案，提請 討論。 

  說  明：教師更正學生學期成績請核單及成績相關資料如議程附件五。 

  決  議：同意該生之成績更正案，陳生之「英語聽講訓練」課程學期成績更正為 60.8 分。 

 

  提案四：本校「台灣首府大學學生申請雙重學籍作業要點」修正案，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本校為辦理學生雙重學籍申請事宜，特依據大學法第二十八條之規定，訂定「台

灣首府大學學生申請雙重學籍作業要點」，業經 104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教務會

議通過。 

     二、修正對照表及法規原文如議程附件六、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本校「台灣首府大學碩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試細則」修正案，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擬依據實際狀況進行調整修改，以符合現況。。 

        二、本提案業經 105年 7月 15日 104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4次法規會議審議通過。 

        三、修正對照表及法規原文如議程附件八、九。 

    決  議：修正後通過，後續再依相關程序辦理。 

 

  提案六：本校「台灣首府大學碩士班研究生轉所辦法」新增案，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為辦理碩士班研究生申請轉所事宜，特依據大學法及本校學則之規定，訂定「台

灣首府大學碩士班研究生轉所辦法」。 



      二、辦法草案如議程附件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本有關教育與設計學院(原人文教育學院)幼兒教育學系 103 學年度日間部學士班 

          修課學分數修正案，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103 學年度課程學分數及修正後 105 學年度課程學分數如下表所示： 

     課程類別 103 學年

學分數 

105 學年

學分數 

通識教育基礎核心課程 12 12 

通識教育博雅核心課程 12 12 

通識教育基礎深化課程 6 6 

院定必修課程 4 4 

系定必修課程 68 68 

系定選修課程 20 17 

跨系選修課程 9 9 

總計 131 128 

      二、依本校畢業學分數規定，學生需修滿之畢業學分數為 128 學分(含校定跨系選修 9

學分)。 

        三、依照上表，103 學年度之修課總數為 131 學分數，因此擬調整系定選修為 17 學分，

以符合畢業學分至少 128 學分之規定。 

四、幼教系與原人文教育學院之課程委員會皆決議通過調降系定選修為 17 學分。   

五、相關資料如議程附件十一。 

  決  議：依程序送校級課程委員會進行審議。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15:00) 

 

 

 

 

 

 

 

 

 

 

 

 

 

 

 

 

 

 

 

 

 



附件二 

 
 

 

 



 
 

 

 

 

 

 



 
 

 

 

 



 
 

 

 

 



 
 

 

 

 



 
 

 

 

 



 
 

 

 

 



 
 

 

 

 



 
 

 

 

 



 
 

 

 

 



 
 

 

 

 



 
 

 

 

 



 
 

 

 

 



 
 

 

 

 



 
 

 

 

 



 
 

 

 

 



 
 

 

 

 

 

 

 



附件三 

台灣首府大學教育與設計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 

105 年 10 月 4 日 105 學年度第 1 次教育與設計學院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年  月  日 105 學年度第 O 次教務會議核備通過 

第一條  教育與設計學院(以下簡稱本學院)為規劃及審議課程及學位學程等之相關內容，依

據台灣首府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訂定「台灣首府大學教育與設計學院課程委員

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設置辦法」。 

第二條  本委員會職掌任務如下：  

  一、擬訂本學院課程訂定原則及檢討修訂年限。 

  二、審議各系、所、學位學程（中心）課程規劃內容。 

  三、審議學院相關跨系學位學程及通識教育課程規劃。 

  四、審議本學院課程之開課原則。 

  五、審議其他與課程相關事項。 

第三條  本委員會由院長、各系、所、學程（中心）主任，各系、所、學程（中心）教師代

表各一人組成之。教師代表以副教授或在校任滿三年以上之助理教授為原則。 

第四條  本委員成員由本院院長、各學系(所)主管、學系(所)推選專任教師代表數名、在職

學生代表 1名、畢業校友、學者專家、產業界人士至少各 1名組成。委員均為無給

職，任期一年。 

第五條  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審議通過之提案依必要性得送校級課程委員會

審議。  

第六條  本委員會開會時，依會議需要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第七條  本委員會須達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得決

議。 

第八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四 

台灣首府大學旅館管理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 
105 年 9 月 21 日 105 學年度第 1 次旅館管理學院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年  月  日 105 學年度第 O 次教務會議核備通過 

 

第一條 台灣首府大學旅館管理學院（以下簡稱「本院」）依據台灣首府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

辦法第四條，設置本院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第二條 本委員會之職掌如下：  

一、規劃本院課程之整體發展目標與方向。  

二、整合開課資源並協調各專業領域授課師資之安排。  

三、審議院共同必修、共同選修課程之相關事宜。 

四、審議本院各系(所)學士班、碩士班、學位學程、在職專班與推廣教育學分班之學

習目標、課程結構、專業必修課程、專業學程及畢業總學分。  

五、審議本院各系(所)規劃與開設實習課程相關事宜。  

六、檢核課程實施績效及評分狀況，並辦理其他有關課程之事宜。  

第三條 本委員會成員由本院院長、各學系(所)主管、學系(所)推選專任教師代表數名、在校

學生代表 1 名、畢業校友、學者專家、產業界人士至少各 1 名組成。委員均為無給職，

任期一年。  

第四條 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本院院長兼任之；各學系(所)推選之教師委員任期為一

年，連選得連任。  

第五條 本委員會在規劃或修正本院共同必修科目時，需廣集師生、畢業校友、校外專家學者、

及產業界人士意見，並提院務會議議決。各學系(所)應遵循院務會議議決之課程規

劃，各共同必修科目之實際執行狀況，由本委員會負監督之責。  

第六條 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由主任委員召集之，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本委員

會召開會議時，得視需要邀請校外專家學者、業界人士及學生代表參與，並得邀請有

關單位人員列席。 

第七條 本委員會須達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得決

議。 

第八條 本辦法修訂應經院務會議、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